长春市数字经济园区申报需提供资料

一、必须提供资料

1.长春市数字经济园区认定申报书

2.材料真实性承诺书

3.园区简介

4.园区运营管理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经营范围含园区运营 / 产业服务，加盖公章）

5.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、运营负责人任职文件

6.运营单位上一年度财务审计报告、纳税申报表（体现园区运营投入、营收）

7.园区内部管理制度汇编：招商管理制度、企业入园管理、财务制度、安全生产管理制度、园区企业退出管理办法

8.专职运营团队材料：管理人员花名册、社保缴纳证明、人员学历 / 专业资质证书（数字经济、大数据、产业招商相关）

9.园区宗地图/红线四至平面图（标注总建筑面积、产业办公面积、配套面积），园区公共配套实景图集（办公空间、会议中心、展厅、实验室、双创空间实拍）

10.产权证明：不动产权证；租赁载体需提供长期场地租赁合同（剩余租期≥3年）+产权方同意打造数字园区书面证明

11.建筑消防验收意见书、竣工验收备案材料复印件

12.数字基础设施佐证：园区骨干光纤、5G基站、算力机房、智慧园区管理平台、公共云节点建设合同、验收单据、设备清单；带宽资源、数据机房投入等相关凭证

13.园区产业发展总体规划（3年发展规划、产业招商方案、产业链布局方案），园区已落地产业基金、孵化基金设立文件

14.园区运营单位信用报告

二、选择提供资料

15.园区招商成果：近2年落地重点数字项目签约协议、落地投产证明

16.园区特色数字应用案例：园区主导打造的数据场景、数字化项目、数实融合示范项目介绍及验收材料

17.园区、入驻企业获得国家级 / 省市级产业奖项、科创荣誉、试点示范批复文件

18.园区承办数字经济峰会、产业论坛、行业赛事相关证明材料

19.校企合作协议（与高校、科研院所共建实验室、产学研基地）

20.园区安全生产、绿色园区、双创载体等其他资质证书

21.近一年园区统计报表、就业带动、税收贡献汇总说明（专项简表）

